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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

钟女士的叔叔虽然有过两段婚

姻， 但是都没能生下一儿半女。 叔

叔是看着钟女士从呱呱落地的孩童

长大成人的， 从小便把钟女士当成

自己的女儿一般疼爱。 钟女士也非

常尊敬叔叔， 经常去叔叔家探望或

者两家人一同出游， 与叔叔有着深

厚的感情。 家里的长辈也常常和钟

女士说， 叔叔膝下没有孩子， 以后

就靠她养老了。 小的时候， 钟女士

听了也没当回事， 等到自己年纪一

天天上去， 看着叔叔一天天老去，

她才意识到身上的责任重大。

五年前， 叔叔的第二任妻子去

世了， 之后便一直是钟女士陪伴在

他左右。

叔叔与第一任妻子因为性格脾

气合不来， 又迟迟没有孩子， 最终

选择和平分手。 第二任妻子是叔叔

的朋友介绍给他的， 这任妻子在与

叔叔结婚之前也曾有过一段婚姻，

并与前夫育有两个孩子。 她和钟女

士的叔叔结婚时， 孩子们都已经独

立参加工作了， 与叔叔他们也不太

往来。

虽然两位老人是半路夫妻， 也

没有属于他们两个人的孩子， 但夫

妻感情相当不错。 在他们结婚前，

叔叔单位就分了一套公房。 在他们

结婚后， 夫妻二人一起出钱把这套

公房买成了产权房， 当时房子只能

登记在一人名下， 叔叔很爱护这位

妻子， 办产权证时丝毫没有犹豫，

直接就写了妻子一个人的名字。

说起叔叔的这位妻子也算是知

书达理， 家里的亲朋好友对她都很

认可。 她去世后， 大家才知道这位

妻子在生前给叔叔留了份亲笔书写

的遗嘱， 内容大致是在她百年后，

房屋产权归属钟女士的叔叔， 在遗

嘱的末尾还专门补充写了， “此份

应予公证， 求得有关法律保护”。

显然， 叔叔对妻子的好， 妻子

也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所以才把

房子留给了叔叔。

但是妻子的去世对叔叔也造成

了沉重的打击， 郁郁寡欢的心情让

叔叔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钟女士

看着日渐消瘦的叔叔很是心疼， 只

能抽出更多时间来照顾叔叔。

钟女士的孝心让叔叔很感动，

他知道自己现下的状况可能撑不了

多久， 便在生前给钟女士留了份公

证遗嘱， 明确百年后这套房子中属

于他的份额留给侄女钟女士。

去年叔叔因病过世， 钟女士失

去了从小关爱她的长辈， 但还是强

忍悲痛， 尽心尽力处理好叔叔的后

事。 一个月之后， 钟女士在公证处

做了一份声明书， 明确声明接受叔

叔的遗赠。

照理说钟女士继承这套房子是

没什么问题了， 然而叔叔妻子的两

个孩子此时却突然出手阻挠， 他们

认为自己母亲留的遗嘱书写方式、

语气与她本人不相符， 而且遗嘱上

有涂改痕迹， 最重要的是遗嘱上写

了 “此份应予公证”， 但这份遗嘱

并没有经过公证， 因此并不生效。

对于钟女士叔叔所立的公证遗

嘱， 他们认为： 因为钟女士不是被

继承人的法定继承人， 受遗赠应当

在知道遗赠后两个月内做出表示，

而被继承人早在多年前就立有公证

遗嘱， 钟女士早就知道了这份公证

遗嘱， 所以她做出接受遗赠的表示

已超过法定期限， 遗赠无效。

平时不见这两人的踪影， 等处

理财产的时候冒出来， 想起这些年

都是自己辛辛苦苦地照顾叔叔夫妻

二人， 要是叔叔妻子的两个孩子也

能尽到子女的义务， 叔叔何必专门

立遗嘱把遗产留给钟女士。 钟女士

对此既生气又无奈， 只得寻求法律

帮助提起诉讼， 要求继承登记在叔

叔妻子名下的这套房屋。

评析：

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

合法财产， 继承开始后， 有遗嘱的

按照遗嘱继承或遗赠办理， 没有遗嘱

的按照法定继承。

关于钟女士叔叔妻子的遗产是否

按照遗嘱继承的问题， 钟女士提供了

叔叔妻子的自书遗嘱， 遗嘱主文虽然

有涂改， 但对房屋产权归钟女士叔叔

继承的意思表示清楚、 明确。

钟女士叔叔妻子的两个子女虽然

对遗嘱是否母亲亲笔所写持怀疑态

度， 但未提出笔迹鉴定的申请。 他们

还认为遗嘱写明 “此份应予公证” 是

附条件生效的遗嘱 。 但从上下文来

看， 这只是立遗嘱人拟去公证， 以加

强对遗嘱的法律保护的意思表示， 并

不代表公证是遗嘱的生效要件 。 因

此， 这套房屋中属于钟女士叔叔妻子

的份额应按其自书遗嘱处理， 由钟女

士的叔叔继承。

对于钟女士叔叔的遗产继承问

题， 被继承人虽然早在多年前立有公

证遗嘱， 但钟女士叔叔是在去年才因

病去世， 被继承人死亡之时遗嘱或遗

赠才开始发生效力， 因此应当以钟女

士叔叔死亡之时开始计算接受遗赠的

法定期限， 钟女士于叔叔死亡后一个

月作出接受遗赠的声明， 在法律规定

的两个月期限内， 符合遗赠的要求。

因此， 这套房屋中属于叔叔的产

权份额应当由钟女士继承。 综上， 这

套房屋应当由钟女士一人继承。

结果：

法院采纳了我方的观点， 最终判

决登记在叔叔妻子名下的这套房屋由

钟女士一人继承， 房屋产权归钟女士

所有。

（孙洪林为上海市申房律师事务

所主任 法 律 咨 询 热 线 ： 021 -

63546661）

自书遗嘱写了“应予公证”，但实际并未办理公证，这样的遗嘱

究竟是否有效？

在遗产继承纠纷中，围绕遗嘱效力产生的纠纷很多，本案就是

其中一例。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胡珺

手持三份遗嘱， 并获得几个妹

妹支持的大哥， 声称要按父亲的遗

愿继承唯一的房产。 但五兄妹中的

三妹却认为， 父亲长年患眼疾无法

书写， 且自己家境困难是全家人都

清楚的， 她不相信父亲在过世时会

不留分文遗产给她， 也觉得大哥独

占父亲的遗产有点不合情理。

为了这样一起继承纠纷， 五兄

妹协商不成， 最终闹到了法院……

房产继承

引发兄妹不和

刘阿姨是我母亲的隔壁邻居，

平日里时有来往， 去年刘阿姨的老

父亲过世， 由于就继承问题和兄弟

姐妹有不同意见 ， 她被告到了法

院。

所谓 “远亲不如近邻”， 刘阿

姨碰上了官司 ， 立刻想到了我母

亲 。 因为她早就知道我是做律师

的， 平日里一直在处理各种打官司

的事。 在母亲的吩咐之下， 我就陪

刘阿姨踏上了应诉之路。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刘阿姨的父母生前一共养育了

一子四女， 刘阿姨排行老四。 母亲

早年过世后 ， 她的父亲刘老伯于

2006 年遇上了动迁 ， 被安置到了

闵行区浦江镇一处 60 多平方米的

房子里， 这套房子登记在刘老伯一

人名下， 也几乎是他过世时留下的

唯一遗产。

料理完父亲的后事之后， 刘阿

姨的大哥及其他姊妹找到她， 称父

亲身前留下了遗嘱， 这套房子归儿

子一人继承， 大姐、 二姐和小妹均

没有异议， 让刘阿姨跟他们一起去

做个继承公证， 将房屋产权变更到

大哥一人名下。

由于对此不予认同， 刘阿姨和

大哥及姊妹之间便产生了矛盾。

诉至法院

召集诉前调解

刘阿姨告诉我， 她不认可所谓

父亲的遗嘱， 一是因为父亲患有眼

疾， 书写不便， 因此她对所谓遗嘱

的真实性很是怀疑， 另一方面， 她

自身经济较为困难， 这是父亲、 大

哥和姊妹都知道的， 她不相信父亲

在过世时会不留分文遗产给她， 也

觉得大哥独占父亲的遗产有点不合

情理。

为此， 她表示不愿放弃继承。

就此事， 刘阿姨和大哥及姊妹曾多

次协商， 但一直没有达成共识。 于

是 ， 他们干脆将刘阿姨告到了法

院。 由于时间紧迫， 在简单了解了

本案的事实情况后， 我便陪同刘阿

姨参与了法院召集的诉前调解。

当天， 几名原告显得有点气势

汹汹， 他们认为父亲的遗嘱是 “铁

板钉钉” 的。 又因为之前其他家庭

事务的处理也产生了矛盾， 所以当

天双方心里都明显有未解开的疙

瘩， 没讲几句就起了言语冲突。

关键证据

原是三份“遗嘱”

经法院调解员和我好一通劝

说， 双方颇不情愿地冷静了下来。

随后 ， 原告方出示了三份证

据， 证明是父亲的遗嘱：

第一份是一张信笺， 上边歪歪

扭扭地写着： “我在浦江镇某路某

号的房子给儿子刘某某”， 底下是

刘老伯的签名和日期。

第二份是一张 A4 纸， 上书

“遗嘱” 二字， 文字内容非常完整，

大意是在老人死后， 其名下的这套

房产仅由儿子一人继承， 其他人都

不得有任何异议， 底下除了有老人

的签字， 还有一个邻居的签名， 以

及除刘阿姨外所有其他子女的签

名。 问题是， 除了签名之外， 所有

这些文字都是打印而非手写的。

第三份是一份录音， 记录着老

人和孙女交流时表示将来自己过世

后， 房子就给孙女的父亲 （也就是

刘老伯的儿子） 所有。

还没等我发表我方的意见， 调

解员就迫不及待地表示： 人家有这

么多证据， 你们还有什么话说？

当刘阿姨表示父亲身前患有眼

疾， 不能书写和签字， 这些都是伪

造的时候， 再次遭到了其他兄妹们

的言语攻击。

似是而非

不符法定要求

在仔细审视这些 “遗嘱 ” 之

后， 我代表刘阿姨发表了看法： 即

使签名是真实的， 但因为这些遗嘱

违反了法律规定遗嘱应有的要件，

这些遗嘱也是无效的。

第一张信笺上的内容显然不是

遗嘱， 老父亲没有对自己过世后的

财产做安排的意思表示， 而更像是

一份赠与协议。

但房产的赠与以办理产权登记

为赠与的完成， 刘老伯身前未完成

房产转移登记， 视为赠与不成立。

第二份遗嘱从内容上看无可挑

剔， 但它是什么？ 它显然不是要求

立遗嘱人自己书写的自书遗嘱， 也

不是他人代写的代书遗嘱， 而见证

人也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要求， 即需

要有两名与继承无利害关系的人作

见证。 而且， 既然原告说刘老伯有

书写能力 ， 为何这些内容没有书

写， 而仅有签名呢？ 法律规定 “自

书遗嘱” 应 “自书”， 就是为了避

免弄虚作假。

至于第三份录音， 如果作为录

音遗嘱， 它缺少两人见证的要件，

对话的方式也不符合口述录音遗嘱

的要求。 如果是口头遗嘱， 又不符

合在危急情况下且有两人见证的必

需要件。

接受调解

纠纷顺利解决

听完我详细的阐述， 原告方的语

气立刻软化了下来。

此时调解员却表示： “只要能查

明是老人真实意思表达就可以了嘛，

有四个子女都说是老人说的了。”

我当即反驳： 法律为什么对遗嘱

的形式做这么严格的规定？ 就是为了

保障遗嘱是被继承人真实意思的表示

啊， 不是众口一辞就可以判定是死者

遗愿的。 听我这么一说， 调解员也开

始就补偿问题做起了调解工作。 但由

于双方差距较大， 且当天双方情绪都

较为激动， 因此没能当场调解成功。

作为律师， 我认为这是一个的确

有些争议的案件， 但如果严格按照法

律规定来看， 原告方的 “遗嘱说” 是

很难站得住脚的。

但同样作为为人子女者， 我也不

希望看到刘阿姨和兄弟姐妹之间针尖

对麦芒 ， 最终在法庭上完全撕破脸

皮。 因此我也劝刘阿姨念及过世的父

母以及割不断的手足之情做出必要的

让步， 这样也能避免诉讼之累， 刘阿

姨最终同意将数额定在法定继承应得

金额的一半。

几天后， 刘阿姨的大哥打电话给

她， 表示接受她的条件， 双方很快在

法院达成了人民调解协议， 并当场履

行完毕。

哥哥凭遗嘱欲独占房 妹妹据法力争获份额


